湖北医药学院药护学院
关于新生复查期间有关举报的调查及处理结果的
说明

按照上级要求，我校2024级新生入学资格审查、录取资格复查已完成，没有发现假冒或伪造外籍或港澳台学生身份的情况、没有未经省级招生部门录取或非本校录取学生报到入学或“借读”的情况；没有收到有关举报情况。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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